
 

 

电气工程学院文件 
电行政〔2023〕15 号 

 

青年教师工程能力认定办法 
 

根据电气工程学院学生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，为培养具有工程

知识、工程问题分析能力和工程研究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复

合型人才，学院鼓励教师进行工程能力的提升，以更好满足人才培

养需求。为加强学院对各专业教师教学能力认定工作，依据工程教

育专业认证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认定组织 

由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组成认定小组，由学院教学指导

分委员会主任担任组长，组织和实施认定工作。 

二、认定对象 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新入职的青年教师。 

三、认定条件 

根据专业认证中关于教师专业水平、工程经验及工程实践方面

的要求，将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教师认定为具有工程能力。 

( 一 )  具有 6 个月及以上相关行业、企业工作经历； 

( 二 )  主持或参与行业、企业工程实践项目（包括横向课题、

技术服务等）； 

( 三 )  参与过相关专业实习或实践指导活动； 



 

 

( 四 )  具有国家认证或行业认证的各类工程从业认定证书或行

业专家聘书，或进入行业专家库，或被聘认为省级科技副总。 

四、认定办法 

青年教师入职后两年内若满足认定条件，可填写和提交认定申

请及相关支撑材料，由认定小组进行审阅和认定。 

若青年教师两年内不满足认定条件，但有其他形式突出的工程

实践业绩，也可以提交认定申请，由认定小组组织答辩和评定。若

青年教师进校后两年内未能通过认定，则需要参加学院指定的工程

实践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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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 



 

 

附件 

电气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工程能力认定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籍贯  
政治 

面貌 
 国籍  职称  

最高学位及取得的

时间 
 

毕业院校 

及专业 
 

工作简历 

起止时间 学校或工作单位 本人身份（职务/职称） 

   

   

学习简历（从本科起） 

起止时间 院校及专业 学历 

   

   

   

企业工作经历  

成果转换情况  

工程类课题（项目）  

工程类职业资格证书  

奖项（行业奖，技术发明

奖，专利奖） 
 



 

 

其它  

填报人承诺 

 

本人承诺：以上所填内容和提交的申报材料完全真实，无弄

虚作假。 

 

      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 

单位认定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认定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时间： 

 

备注：请提供能证明上述各项内容/成果的相关材料，如工程类课题（项

目）需要提供合同/计划任务书扫描件、工程实践单位证明，等。 

 


